
 昌黎县教育局

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国办发〔2015〕58 号）、《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广“双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冀政办〔2015〕22号）和《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广“双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秦政办发〔2015〕39号）、《昌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昌政办字〔2016〕40号）要求，推进教育系统随机抽查工作，创新监管方式，规范执法行为，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
1.简政放权。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提升执法服务水平，降低服务和监管成本。
2.依法监管。严格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落实监管责任，确保监督检查依法有序进行，推进随机抽查制度化、规范化。
3.公开透明。实施随机抽查事项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保证监管对象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4.公正高效。转变监管理念，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升监管效能。
二、确定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根据国务院、省、市、县政府有关文件精神，所有开展检查的事项，必须有法律法规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没有规定的，一律不得擅自开展检查。对于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监管事项，要推广随机抽查机制，不断提高随机抽查在检查工作中的比重。为此，县教育局依据教育类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公布的我局行政权力清单，确定了2017年度3项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详见附件1），逐项明确了抽查依据、抽查主体、抽查内容、抽查方式。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同时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制定、修订情况和工作实际进行动态调整，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三、建立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
县教育局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为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明确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监管的学校或教育机构，按照全面覆盖、动态管理的原则建立，主要包括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和培训机构（详见附件2）。抽查组织部门可针对不同的抽查事项，根据监管对象的类别确定不同的随机抽取范围。

四、建立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原则上由县教育局具有行政执法资格证的人员构成（详见附件3）。组成的执法检查组人数应不少于2人，且必须有1名以上具有行政执法资格证的人员参与。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由行政执法办公室负责组建，并根据执法检查人员变动情况定期更新。

五、建立“双随机”抽查机制
建立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的“双随机”抽查机制，严格限制自由裁量权。开展随机抽查，可以根据机构设置和监管工作需要，采取定向抽查和不定向抽查方式。定向抽查是指根据检查对象的特定条件，通过摇号、机选等方式，随机抽取确定检查对象名单进行监督检查。不定向抽查是指不设定条件，通过摇号、机选等方式，随机抽取确定待查对象名单进行监督检查。定向抽查和不定向抽查要根据检查工作实际结合应用，确保执法效能。对某些社会关注度较高，百姓诉求较多的抽查事项可探索通过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等方式现场监督抽查过程。
六、组织实施
1、“双随机”抽查的启动。发起股室根据工作安排，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含抽查项目、实施时间、抽查目的、执法人员数量、执法检查方式、保密要求以及检查结果运用等），启动“双随机”抽查。

2、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发起股室根据工作安排和实施方案，按照“双随机”机制要求，抽取检查对象，并按实际需要人数的2倍，从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被随机抽取的执法检查人员确有其他重要公务无法参加的，按抽取先后顺序依次进行递补）。执法检查人员与检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应依法回避。

3、合理确定随机抽查次数和比例。随机抽查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每次至少抽取的监管对象比例不低于5%。随机抽查的次数和比例根据监管对象情况合理确定，以不影响公正与效率为前提，既要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面和工作力度，又要防止检查过多。对列入“黑名单”的监管对象，要加大随机抽查力度，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
4、强化随机抽查结果应用。针对监管对象名录库逐一建立诚信档案，完善整改回访制度。检查结束后，发起股室应形成执法检查报告，于抽查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在教育局网站“监管对象诚信档案”栏目向社会公布，并推送到市教育局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纳入监管对象的社会信用记录，让失信者一处违规，处处受限。对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构成行政处罚要件的，要及时启动行政处罚程序；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做到“惩处一例，警示一片”，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增强监管对象守法的自觉性。业务股室要加强评估总结，针对普遍性、政策性的问题，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建章立制，举一反三，加强管理，堵塞漏洞。
七、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推进随机抽查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县教育局已成立“双随机、一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详见附件4），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增强责任意识，认真学习研究，做好随机抽查方案的细化和落实，公平、有效、透明地进行监管，提高检查水平，确保随机抽查工作取得实效。
2、程序规范，档案齐全。要严格执法，提高执法效能，对同一监管对象的多个检查事项，原则上应一次性完成，避免任性执法、执法扰民。“双随机”抽查的发起、随机抽取过程、检查结果运用等要做到档案齐全，全程留痕，主动接受监督。

3、加强宣传培训。随机抽查是监管方式的探索和创新，各业务股室要加强执法人员监管培训，提高执法人员监管能力和水平，确保监管质量；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使监管对象和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支持，为顺利推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注：此文档之外附相关4个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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